
出口报关单上的品名与进货发票品名不一致会影响退税吗？

产品名称 出口报关单上的品名与进货发票品名不一致会影
响退税吗？

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外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文华社区文华大厦东17B

联系电话 25108873 18194089586

产品详情

外贸企业在申报出口退税时经常会遇到提示“申报发票信息中商品名称与对应报关单信息中的商品名称
不一致”的疑点，这种情况会影响退税么？外贸企业购进出口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
专用缴款书是增值税退（免）税的计税依据凭证，出口货物报关单是海关对已实际申报出口并已装运离
境的货物所签发的证明文件。在申报退税时，就要求出口货物报关单上所体现的出口货物信息，要与增
值税专用发票上所体现的购进货物信息相匹配。因此，外贸企业在申报出口时，报关单上的商品名称及
规格型号应据实填写，并与其匹配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信息相符。如遇到需要合并报关为同一商品名
称的多种零部件，则应书面报告关于出口货物报关单、增值税专用发票上不同商品名称的相关性及不同
计量单位的折算标准。否则，如被判定为出口货物报关单、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商品名称不符，则不得
申报出口退(免)税，适用增值税征税政策。相关政策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<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
费税管理办法>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12号)规定，出口货物报关单、增值税专
用发票上的商品名称须相符，否则不得申报出口退(免)税。若出口货物报关单上载明的出口货物与申报
退税匹配的进货凭证上载明的货物或生产企业自产货物不符，适用增值税征税政策。来源：厦门税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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